附件1：
税控装置选购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╳ ╳ ╳税控装置制造商）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纳税人名称
	

	税务登记号
	
	计算机代码
	

	   选购

   机型

   数量
	 ╳ ╳ ╳（品牌、型号）税控发票机        台；

 ╳ ╳ ╳（品牌、型号）税控收款机        台；

 ╳ ╳ ╳（品牌、型号）外挂税控器        台。

	使用情况
	  □新办户    □增加税控装置     □使用旧装置

	  税务所

 签字盖章
	
	 纳税人

签字盖章
	


说明：

1、 此表依据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使用发票认定表》中纳税人选择使用发票的类型，选购税控装置的品牌及数量。

2、 此表一式四份，税务所留存一份作为录入计算机管理程序中的“税控装置开户”信息；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留存一份作为初始化的依据；代理服务商和纳税人各留存一份。

3、 此表由税控装置制造商或代理服务商按照以上格式自行印制，发放到指定的销售区域的税务机关。
附件2：

非正常情况报数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  纳税人

   名称
	
	  计算机

   代码
	

	 报数现象


	□卡中数据为0；            □其它原因（请描述）：

□卡中数据为FF或65535；

□卡中有非法数据；

□数据正常无法报数；

	 装置品牌
	
	 IC卡编号
	

	 授权日期
	
	
	

	 税务所或

 窗口签字
	
	 处理结果


	


填表说明：

1、“纳税人名称”一项为不能正常持卡报数的纳税人名称。

2、“报数现象”为报数中出现的五中情形，在□中打“√”。其中“卡中数据为0“表示读卡后卡中数据为阿拉伯数字0，此类问题属于一次报数后未向税控装置授权；”卡中数据为FF或65535“表示读卡后卡中数据为FF或65535，此类问题属于未写卡；”卡中有非法数据“表示类似于数字部分出现字符或日期明显错误等非正常现象，此类问题属于写卡错误或读卡错误；”数据正常无法报数“表示卡中数据无异常，但不能报数，此类问题一般出现在读卡器、网络或USB狗上。

3、“装置品牌“填写纳税人使用的产品生产厂家。

4、“IC卡编号“填写卡面印刷的号码。

5、“授权日期“和”授权张数“填写进行维修处理后，税务所建议写入的授权信息。

6、此表一式三份，税务所或窗口、纳税人、代理服务商各一份。

7、代理服务商凭此表为纳税人解决读卡问题。
